


书书书

回到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
胡塞尔与弗雷格分道而行

李忠伟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北京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回到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胡塞尔与弗雷格分道而行 / 李忠伟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620-5071-1 

 

Ⅰ. ①回…  Ⅱ. ①李…  Ⅲ. ①胡塞尔，E.（1859～1938）－现象学－研究  Ⅳ. ①B089

②B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6908号 

-------------------------------------------------------------------------------------------------------------------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邮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缩略语

ＨＩ：Ｓｍｉｔｈ，Ｄａｖｉｄ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ａｎｄ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Ｒｏｎａｌｄ　１９８２：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ｉ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Ｈｏｌｌ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Ｄ．Ｒｅｉｄｅｌ　Ｐｕｂ．Ｃｏ．

ＣＭ：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ｃｈｅ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ｎ　ｕｎｄ　Ｐａｒｉｓｅｒ　Ｖｏｒｔｒｇｅ．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Ｉｄｅｅ：Ｄｉｅ　Ｉｄｅｅ　ｄｅ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Ｆüｎｆ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现象学的观念》（５篇讲座稿），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Ｉｄｅｅｎ：Ｉｄｅｅｎ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ｒｅｉｎｅｎ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Ｋｒｉｓｉｓ：Ｋｒｉｓｉｓ　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ａｓｃｈ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ｅｉｎｅ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ＦＴＬ：Ｆｏｒｍａｌｅ　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　Ｌｏｇｉｋ：Ｖｅｒｓｕｃｈ　ｅｉｎｅ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ｌｏ－

ｇ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ＬＵ　Ｉ，ＬＵ　ＩＩ／１，Ｈｕａ　ＩＩ／２：Ｈｕａ　ＸＶＩＩＩ，ＸＩＸ　１／２，ＸＩＸ　２／２：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
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逻辑研究》第１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逻辑研究》第２卷第１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逻辑研究》第２卷第２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Ｈｕａ　２２：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ｄｍｕｎｄ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９７９：Ａｕｆｓｔｚｅ　ｕｎｄ

Ｒｅｚｅｎｓｉｏｎｅｎ（１８９０～１９１０）．

Ｈｕａ　２４：Ａｕｆｓｔｚｅ　ｕｎｄ　Ｖｏｒｔｒｇｅ（１９１１～１９２１）．

Ｈｕａ　２６：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Ｓｏｍｍｅｒ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１９０８．

·１·缩略语　



ＥＵ：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
《经验与判断》，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编，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

店１９９９年版。

注：本书在引用 《逻辑研究》、 《纯粹现象学通论》等著作中文翻译时，

不特别给出中文页码，而是按照惯例，给出在中、德版本中都相同的标准

边码。

·２· 　回到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　胡塞尔与弗雷格分道而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缩略语

导　论

一、　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和弗雷格式解读

二、　弗雷格式解读所产生的影响

三、　对弗雷格式解读的回应和该解读面临的问题

四、　本书的任务、结构和内容概要

五、　关于本书附录

六、　文本和翻译问题

第一章　弗雷格式解读下胡塞尔的意向性问题和现象学方法

第一节　对意向性问题的弗雷格式理解

第二节　弗雷格式解读对现象学方法和还原的理解

第三节　对意向性问题及现象学方法之弗雷格式解读的理论后果

第二章　胡塞尔对含义—对象的区分：弗雷格式的灵感？

第一节　弗雷格式解读关于胡塞尔与弗雷格关系的两个论题

第二节　弗勒斯达尔论胡塞尔和弗雷格

·１·目　录　



第三节　弗雷格式解读论胡塞尔和弗雷格的相似

第四节　赋义行为和表达的含义与对象

第三章　现象学方法和意向性理论

第一节　 《逻辑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

第二节　 《观念Ｉ》中的现象学还原方法

第三节　现象学方法和意向性结构

第四章　弗雷格式解读下的意向对象与意向关系

第一节　胡塞尔的意向对象和意向关系与弗雷格

的意谓和指称关系

第二节　意向对象和意向关系 （Ｉ）：

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意向性思想的继承

第三节　意向对象和意向关系 （ＩＩ）：

胡塞尔的非弗雷格式观点

第五章　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基本理论———问题与争论

第一节　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

第二节　意向相关项意义和其 “与对象的关系”

第三节　意向相关项及其 “与对象的关系”———问题和争论

第六章　弗雷格式解读下的意向相关项和内在主义

第一节　意向相关项作为中介性的内容和意义

第二节　语言性意义和意向意义的弗雷格式解读

第三节　意向相关项、“中介者”理论与内在主义

·２· 　回到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　胡塞尔与弗雷格分道而行



第七章　作为现象性对象的意向相关项和意义 “与对象的关系”

第一节　意向相关项作为被还原的对象或 “现象对象”

第二节　意向意义和其 “与对象的关系”

第三节　意向相关项的 “观念性”

第四节　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的非内在主义

结　论

附　录

意向性作为意识的本质属性

从自然主义的意向性概念到先验的意向性概念

参考文献

后　记

·３·目　录　



导　论

这本小书的主题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以及该理论是如何与某

种基于弗雷格式的意义和指称理论框架的意向性理论如此不同。本书认为，

对胡塞尔意向性理论做出某种弗雷格式解读，是对现象学意向性理论的背离。

本书意图反驳对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弗雷格式解读，回到胡塞尔的意向性理

论，并论证该理论至少可以是一种理解意向性的合理蹊径。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弗勒斯达尔 （Ｄａｇｆｉｎｎ　Ｆｌｌｅｓｄａｌ）、史密斯 （Ｄａｖｉｄ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Ｓｍｉｔｈ）和麦金泰尔 （Ｒｏｎａｌｄ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等人提出了对胡塞尔意向

性理论的弗雷格式解读，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顾名思义，该解读就是

要根据弗雷格的相关思想———在此就是其关于涵义与意谓的思想———对胡塞

尔的意向性理论进行理性重构。可以肯定的是，该解读是迄今为止对胡塞尔

的意向性理论最为系统、深入的解读之一。当笔者最初接触到该解读时，它

的清晰性，以及它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重新带入当代理论视野的努力，都

让笔者印象非常深刻。和很多人一样，笔者还曾经认为，该解读具有很高可

信性，不仅贴近文本，而且理论自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更多胡塞尔原文的深入阅读，笔者发现，该解

读中存在着一些可能是根本性的困难。所以，部分地是为了与笔者自己曾经几

乎持有的信念相对抗，笔者对弗雷格式解读的分析的总体倾向是批判性的。笔

者将试图展示，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和弗雷格的关于涵义与意谓的思想之间，

确实有相通和比较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在原则上将二者等同

起来甚至进行融合，并视其为是对胡塞尔思想的理解与阐发。本书将通过对该

解读的具体分析，加深对胡塞尔意向性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意向性理论的理

解。在这本小书中，笔者试图证明，在关于心灵、语言与其对象和世界的关系

时，在论述意向性的可能性等问题时，胡塞尔与弗雷格基本上是分道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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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弗雷格式解读则难免困难重重。

一、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和弗雷格式解读

意向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指诸如感知、信念、想象、推理 （日常意义上

的）等意识活动的特性，即它们之于对象 （包括事态）的 “指向性”。意向性

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１〕不过，就意向性概念

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特别是心灵哲学中的当代形式而言，其直接来源则是

布伦塔诺 （Ｆｒａｎｚ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需要指出的是，更具体地说，在分析哲学中，

意向性理论的兴起，最初是得到了齐硕砪 （Ｃｈｉｓｈｏｌｍ）对布伦塔诺观点重构

的推动。金在权认为，正是通过齐硕砪的重构，意向性问题被引入分析哲学

的视野。 〔２〕布伦塔诺认为，意向性，即心理现象对其对象的指向性，是心灵

活动统一而独特的标志。他将 “心理现象”定义为 “在自身中意向性地包含对

象的现象”。根据他的观点，每个心理现象都具有 “朝对象的指向性” 〔３〕。

此后，胡塞尔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继承其老师的意向性概念，并将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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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根据布伦塔诺，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哲学家就已经注意到意向性。在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的著作里，他就提到被感知物作为被感知物 （Ｄａｓ　Ｅｍｐｆｕｎｄｅｎｅ　ａｌｓ　Ｅｍｐｆｕｎｄｅｎｅｓ）存在于感知当中———

感性摄取了被感知者，而不用摄取其质料。同理，被思维者则存在于知性当中。在中世纪哲学家那里，

我们可以找到关于意向性的学说。在奥古斯丁那里，思想语言 （ｖｅｒｂｕｍ　ｍｅｎｔｉｓ）的学说触及到了意向
性这个事实。而根据阿奎那，被思维者意向性地存在于思维中，而爱的对象存在于爱者中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２００８，１０６）。此外，关于意向性概念的来源和历史，见 Ｐｅｒｌｅｒ（ｅｄ．）（２００１），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其中，卡斯通 （Ｖｉｃｔｏｒ　Ｃａｓｔｏｎ）所写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２３～４８）一文特别有用。卡斯通论证意向性理论不但可以追溯到中
世纪哲学，而且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虽然古希腊哲学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还没
有使用意向性或中世纪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意向）一词，但是使用了其它术语来表达了相关思想。另参见

Ｃａｓｔｏ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通过对布伦塔诺意向性理论的解读，齐硕砪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将意向性问题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ｋ）本
身引入了 （分析）哲学界 （Ｃｈｉｓｈｏｌｍ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１９５６，１９５７；Ｋｉｍ　２００３，６５０）。和布伦塔诺一样，齐硕
砪坚持意向性是心灵独特而统一的特征意向状态不能被还原为物理状态。齐硕砪的意向性理论得到塞拉
斯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Ｓｅｌｌａｒｓ）和蒯因 （Ｗ．Ｖ．Ｏ．Ｑｕｉｎｅ）的回应 （Ｃｈｉｓｈｏｌｍ　＆Ｓｅｌｌａｒｓ　１９５７；Ｓｅｌｌａｒｓ　１９６４；Ｑｕｉｎｅ　１９６０，

２２１）。由于当时语言转向的影响，很多人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意向性问题，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
代流行。塞拉斯采取了语言哲学路径，齐硕砪本人最初也提供了布伦塔诺论题的语言分析版本。蒯因则
于 《词语与对象》（１９６０）中反对了齐硕砪关于意向性不可还原的思想，提出将意向性自然化。其方案被
广为接受和发展，成为心灵哲学中迄今为止的主导路径。自然主义路径的支持者有弗多 （Ｊｅｒｒｙ　Ｆｏｄｏｒ），

密里康 （Ｒｕｔｈ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丘奇兰德 （Ｐａｕｌ　Ｃｈｕｒｃｈｌａｎｄ），丹尼特 （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ｎｎｅｔｔ）等人。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Ｆｒａｎｚ　Ｃｌｅｍｅｎ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ｖｏｍ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ｅ；Ｖｏｎ　ｄｅｒ　Ｋｌａｓｓ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ｎｏｍｅｎ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ｕ．ａ．］：Ｏｎｔｏｓ－Ｖｅｒｌ．，２００８，ｐ．１０７．



性作为现象学的主要主题。 〔１〕根据胡塞尔，意向性意识就是 “对……的意

识”（Ｉｄｅｅｎ　Ｉ，６４）。不过，和其老师布伦塔诺相比，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更加

系统和深入。普特南 （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认为：

是胡塞尔，而非布伦塔诺，看到心灵的意向性为理解心灵和世界如何关

联，以及在意识活动中我们如何指向对象，提供了途径。 〔２〕

尽管如此，在当代分析哲学，特别是心灵哲学中，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

一开始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就连将意向性问题本身引入分析哲学界的齐硕

砪对此也没有充分注意。

但是，随着弗勒斯达尔、史密斯和麦金泰尔，以及达米特等人一些著作

的出现，这种情况有所改观。 〔３〕弗勒斯达尔在 《胡塞尔论意向相关项和意义》

一文中指出，有两个因素使得胡塞尔的思想受到分析哲学家的重视。第一，分

析哲学家内部产生了对意向性问题的兴趣。而随着人们对相关的心灵、语言和

感知问题的研究，人们发现胡塞尔也对这些问题有着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第二，

有些哲学家开始认为，胡塞尔确实对这些问题有所洞见，只是他采取了不同的

视角，使用了不同的术语。 〔４〕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人们逐渐认识到，正

如莫汉蒂指出的那样，胡塞尔和弗雷格实际上属于共同的哲学世界。 〔５〕而达

米特宣称：“在１９０３年的时候，任何知晓弗雷格和胡塞尔著作的德国学生将

会如何看待二者呢？当然不是完全对立的思想者：而是具有异常相近的倾向，

尽管兴趣有所不同。” 〔６〕

·３·导　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观念Ｉ》第８４节的标题是 “作为现象学首要主题的意向性”。

Ｐｕｔｎａｍ，Ｈｉｌａｒ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１２７．
对于胡塞尔哲学在分析哲学界的传播，详见靳希平 《十九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附录１，第３

节。

Ｆｌｌｅｓｄａｌ，Ｄａｇｆｉｎｎ，“Ｎｏｅｍａ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０ （１９９０），ｐ．２６３．

根据莫汉蒂：“在这个哲学世界里，某种新康德主义哲学占据主流，而珞采（Ｈｅｒｍａｎｎ
Ｌｏｔｚｅ）是伟大的人物，且心理主义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逻辑哲学，并且哲学家们所关注的是诸如心理
行为及其 ‘内容’（Ｉｎｈａｌｔ），并且在使用 ‘表象’一词时颇为随意。在这个世界中，胡塞尔和弗雷格都
并非对心理主义批评的创始者。……两人都确认了逻辑对于心理学的独立性———弗雷格在先，而胡塞
尔随后。”Ｍｏｈａｎｔｙ：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Ｆｒｅｇｅ，１９８２，ｐ．１６．

Ｄｕｍｍｅｔ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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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相关的信念下，弗勒斯达尔和其学生史密斯与麦金

泰尔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作出了弗雷格式解读。后来，弗雷格式解读被很

多学者采纳，但是，他们的著作无疑构成了弗雷格式解读的最核心的文献。

弗勒斯达尔于１９５８年出版的 《胡塞尔和弗雷格》（Ｈｕｓｓｅｒｌ　ｕｎｄ　Ｆｒｅｇｅ）为

弗雷格式解读作了很好的铺垫和背景研究。这部著作就弗雷格的思想对胡塞

尔的因果影响历史进行了研究。 〔１〕该著作的结论是，“弗雷格对胡塞尔发展

的转向，以及对胡塞尔关于一系列核心的哲学问题的把握，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２〕。不过，弗勒斯达尔的这部著作虽然具有导引性，但并没有对胡塞尔

的意向性理论本身作出明确的解释。

弗勒斯达尔 《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１９６９年）一文的发表，标志着
对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弗雷格式解释的开端。 〔３〕该文虽仅短短八页，但其对
弗雷格式解读的作用无疑是奠基性、纲领性的。该文的观点在他弗雷格式解
读者那里基本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接受和发展。根据弗勒斯达尔的关点和一份
统计，自１９６９年该文发表以来至１９８３年，和该文有关的文献已经有１０４份
之多。 〔４〕自然，至今人们还在频繁引用和分析该论文。这使得该论文成了关
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引用率最高的文献。由于受到一些批评，弗勒斯达尔还专
门于１９９０年写了一篇文章，即 “Ｎｏｅｍａ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以此来为
１９６９年文章中提出的命题辩护。

随后，其学生史密斯和麦金太尔在 《胡塞尔对意义和意向相关项的
等同》等一系列论文中， 〔５〕特别是在 《胡塞尔和意向性》（１９８２年）一书

·４· 　回到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　胡塞尔与弗雷格分道而行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ｌｌｅｓｄａｌ，Ｄａｇｆｉ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　ｕｎｄ　Ｆｒｅｇｅ：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Ｂｅｌｅｕｃｈ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Ｏｓｌｏ：Ｉ　ｋｏｍｍｉｓｊｏｎ　ｈｏｓ　Ａｓｃｈｅｈｏｕｇ，１９５８．在此之前，Ｆｌｌｅｓｄａｌ提到
有 Ｍａｒｖｉｎ　Ｆａｒｂｅｒ，Ｅ．Ｗ．Ｂｅｔｈ，Ｊｏｈｎ　Ｗｉｌｄ，Ａｎｄｒｅｗ　Ｏｓｂｏｒｎ对弗雷格和胡塞尔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都不够系统和深入。Ｓｅｅ　Ｆｌｌｅｓｄａｌ　１９５８：Ｈｕｓｓｅｒｌ　ｕｎｄ　Ｆｒｅｇｅ，ｐ．１１～１２．

Ｆｌｌｅｓｄａｌ，Ｄａｇｆｉ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　ｕｎｄ　Ｆｒｅｇｅ：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Ｂｅｌｅｕｃｈ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Ｏｓｌｏ：Ｉ　ｋｏｍｍｉｓｊｏｎ　ｈｏｓ　Ａｓｃｈｅｈｏｕｇ，１９５８，ｐ．４８～４９．
Ｆｌｌｅｓｄａｌ，Ｄａｇｆｉ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ｅｍａ”．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６６ （１９６９），ｐｐ．

６８０～６８７．该文已由张浩军翻译为中文，载 《世界哲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１１８～１２４页。

Ｆｌｌｅｓｄａｌ，Ｄａｇｆｉｎｎ， “Ｎｏｅｍａ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ｓｓｅｒ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０ （１９９０），２６４．具体文献参见 Ｍ．Ｋｅｓｅｙ，Ｅｔｈｅｌ，Ｔｈｅ　Ｎｏｅｍａ，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１９８３．

包括但不限于Ｓｍｉｔｈ　＆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１９７１：“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ｖｉａ　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７５：“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ｅｍａ”；Ｓｍｉｔｈ，Ｄａｖｉｄ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６１ （１９８４），６１～８７；Ｓｍｉｔｈ，Ｄａｖｉｄ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４９ （１９８１），１０１～２７；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Ｒｏｎａｌ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中，〔１〕对弗雷格式解读进行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发展。史密斯和麦金泰尔合

著的 《胡塞尔和意向性》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一书乃是二人长期合作的成果。这部著作植根于两

人的博士论文，在此基础上，该书的写作又持续了十年之久 （ＨＩ，ｘｉ）。在这

部著作中，弗勒斯达尔的核心观点仍保留下来，但是弗雷格式解读得到了极

大程度的丰富和深化。史密斯和麦金泰尔不仅从现象学整体出发发展了弗雷

格式解读，还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方法处理了“视域”的问题，并阐明了其和

意向性的关联。〔２〕虽然视域问题和意向性问题也有紧密关联，但遗憾的是，

笔者在本书中不能处理该问题以及他们的解读。对于该书，逻辑学家辛蒂卡
（Ｈｉｎｔｉｋｋａ）评论道： “它必定将把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释提升到新水平。”
〔３〕他还认为，以后没有任何对胡塞尔现象学问题，如意向性问题的讨论能够

脱离这部著作。他说：“总体来说，该著作或许可以和达米特关于弗雷格的划

时代的著作相媲美”。〔４〕

那么，弗雷格式解读有什么主要观点，其理论特色是什么呢？

首先，需要指出，弗勒斯达尔对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解读是以对 “意向

相关项”的分析为基础与核心的。这种倾向，在史密斯和麦金泰尔那里也未

曾改变。这就需要我们先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以及意向相关项概念有个

初步的理解，才能开始陈述弗雷格式解读的主要观点。

根据胡塞尔在 《观念Ｉ》中的看法，对于意向性的体验，即意向行为来说：

“就它们是对某物的意识而言，它们被说成是 ‘意向地关涉于’这个东西。”

（Ｉｄｅｅｎ　Ｉ，６４）在对意向行为的分析上，胡塞尔作出了对意向活动 （Ｎｏｅｓｉｓ）和

（接上页）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１１ （１９８２），２２３～

４８；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Ｒｏｎａｌｄ，“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Ｔｏｐｏｉ，５ （１９８６）．

　 〔１〕 Ｓｍｉｔｈ，Ｄａｖｉｄ　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ａｎｄ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Ｒｏｎａｌｄ，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ｉ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Ｈｏｌｌａｎｄ；Ｂｏｓｔｏｎ：Ｄ．Ｒｅｉｄｅｌ　Ｐｕｂ．Ｃｏ，１９８２．

　 〔２〕 史密斯和麦金泰尔将 “视域分析”比拟为卡尔纳普式的意义理论，或者可能世界意义理论。

参见 ＨＩ，２６８。

　 〔３ 〕 Ｈｉｎｔｉｋｋａ，Ｊａａｋｋｏ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Ｈｕｓｓｅｒ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４，ｐ．２１１．

　 〔４ 〕 Ｈｉｎｔｉｋｋａ，Ｊａａｋｋｏ　ａｎｄ　Ｈａｒｖ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Ｈｕｓｓｅｒ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Ｈｕｓｓｅｒ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４，ｐ．２０１～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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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相关项 （Ｎｏｅｍａ）的区分。这对概念在词源上来自希腊文 “Ｎｏｕｓ”，是指
“心灵”。所以 “Ｎｏｅｓｉｓ”和 “Ｎｏｅｍａ”也可以大致理解为 “意识”和 “所意

识之物”。 〔１〕不过，这两个词的具体哲学含义成为了争论的核心。对于意向
相关项，胡塞尔是这么进行刻画的：

例如，感知有其意向相关项，在其最基层处即其知觉的意义 （Ｗａｈｒｎｅｈ－
ｍｕｎｇｓｓｉｎｎ），也就是被知觉物本身 （ｄａｓ　Ｗａｈｒｇｅｎｏｍｍｅｎｅ　ａｌｓ　ｓｏｌｃｈｅｓ）。同
样，每一记忆活动由其被记忆物本身，后者有如为它所有一样，正如它在记
忆行为中是 “被意指的”、“被意识的”……在此被称作 “意义”（在相当广义
上）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 （ｎｏ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ｓ　Ｋｏｒｒｅｌａｔ），正应被理解它
“内在地”存于判断、喜爱等的知觉体验中…… （Ｉｄｅｅｎ　Ｉ，１８２）

在此，“知觉的意义”属于后来所说的意向相关项意义 （ｎｏ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ｒ
Ｓｉｎｎ），它是意向相关项中 “最基层”的一部分，而且它 “内在地”存在于意
向行为之中。对于意向意义，胡塞尔还说过：“意识在意义内或通过意义相关
于某种作为 ‘意识的’对象的对象物。”（Ｉｄｅｅｎ　Ｉ，２６７）怎样解释这里的思想
也成为了争论的核心。

类似的论述在 《逻辑研究》中也可以找到。根据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

中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意向行为分析为意向质性和意向质料 （Ｑｕａｌｉｔ，

Ｍａｔｅｒｉｅ）。在胡塞尔那里，“质料”大致相当意向意义 （Ｉｄｅｅｎ　Ｉ，１８２）。例如，

在 “相信———火星上有人”这个意向行为中，“相信”就是该行为的质性，而
“火星上有人”就是该行为的 “质料” 〔２〕。关于质料，胡塞尔说过：“‘质料’

必须被我们看作是那个在行为中赋予行为以与对象之物的关系的东西，而这
个关系是一个具有如此确定性的关系，以至于通过这个质料，不仅行为所意
指的对象之物一般得到了牢固的确定，而且行为意指这个对象之物的方式也
得到了牢固的确定。”（ＬＵ　ＩＩ／１，Ａ３９０／Ｂ１４１５）

正是意向相关项以及其中的要素——— “意向相关项意义”，成为了弗雷格
式解读的关注核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概念构成了理解胡塞尔意向性
理论的关键所在。对于他们来说，意向相关项是弗雷格式的 “内涵性”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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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相当于其 “涵义”（Ｓｉｎｎ）。他们认为，正是意向相关项解释了意向行为朝

其对象的指向。

在 《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一文中，弗勒斯达尔主要对意向相关项

概念作出了解读，并且，提出了１２个纲领性的论题。该文的主要论题是：“意

向相关项是内涵性的实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是对意义 （Ｓｉｎｎ）概念的一般

化。” 〔１〕这个论题几乎是所有弗雷格式解读者都能够接受的。弗雷格式解读

的支持者之所以认为意向相关项概念是对意义概念的 “一般化”或 “推广”，

是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意向相关项本质上和语言性的意义类似，但是，胡塞

尔的意向相关项适用于任何意向行为，而不仅仅是语言表达。 〔２〕对于弗勒斯

达尔来说，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和弗雷格的涵义 （Ｓｉｎｎ）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相似。 〔３〕这里列举他所认为的几点相似性：①“意向相关项是抽象实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ｎｔｉｔｙ）”；②“一个行为的意向相关项不是这个行为的对象 （即这个

行为所朝向的对象）”；③“意向相关项意义是这样一个东西，意识通过它与

对象相关”。 〔４〕

史密斯和麦金泰尔在 《胡塞尔与意向性》（１９８２年）一书中基本上毫无保留

地接受并发展了弗勒斯达尔的思想。根据他们对意向相关项中的意义的观点：

“我们对胡塞尔意向相关项和意向意义的解释有两个主要论题：①胡塞尔认为意

向相关项和其意义是意识的内容：行为的意向相关项是行为的观念性内容，而

意义是该内容的成分，该成分具体地决定了意向行为和一个对象的关系。②胡

塞尔将意向意义———并且，扩展来说，将意向相关项———理解为意义；具体来

说，他将意向意义与语言中所表达的意义等同起来，而他按照和弗雷格基本相

同的方式来刻画了语言表达中所表达的意义。因此，意向意义和弗雷格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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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相同……”（ＨＩ，１５４）

由此看来，他们对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解释有哪些基本倾向和值得注意

的特点呢？笔者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的主要论题是，意向相关项是类似弗雷格的涵义的内涵性

实体。

第二，意向相关项意义是行为的 “内容”，而非其对象。他们对意向相关

项和 “对象”作出了绝对的区分。正如在弗雷格那里，“涵义”和 “意谓”是

截然不同的。

第三，意向相关项被理解为某种工具性的 “实体”。根据史密斯和麦金泰

尔的解读，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下，意向性 （朝对象的指向）也借助于意义

或者意向相关项而达到的。因此，他们也将为中介来达到的：“意向意义是意

向的 ‘中介’（ｍｅｄｉａｔｏｒ），行为正是由此（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和其所意向的对

象相关。”（ＨＩ，１５６）因此，该理论也被称为 “中介者理论”。根据他们的观

点，这和弗雷格式对语言涵义的观点也有平行关系。正如达米特指出，在弗

雷格那里，“正是通过涵义，类似 ‘Ｅｔｎａ’这样的名称才指向一个对象；其涵

义就是通向对象的途径 （ｒｏｕｔｅ）” 〔１〕。

第四，弗雷格式解读下的胡塞尔意向性理论构成某种内在主义解读。什么是
“内在主义”？根据塞尔的看法就是 “总是根据说者和听者头脑中的某种心智状

态 ———把握一个抽象实体或者简单地说，具有某个意向内容的心智状态 ——— 说

者和听者能够理解语言的指称……” 〔２〕。塞尔将弗雷格就归为内在主义者。

在 《感知的内容与语境》一文中，史密斯如下规定内在主义，“内在主义认为

意向经验的内容或内在结构规定了其对象，或为该意向对象所满足” 〔３〕。这

样，他们认为，胡塞尔和弗雷格一样，都是经典意义上的内在主义者。

第五，弗雷格式解读认为，胡塞尔对意向性理论的分析构成某种 “三分

模式”。根据弗勒斯达尔的观点，正如在弗雷格式的语言哲学中，“名称———对

象”的二分模式被 “名称———意义———指称”的三分模式所替代的那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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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胡塞尔这里，胡塞尔也抛弃了布伦塔诺关于 “行为———对象”的二

分法，而引入了 “行为———意义———对象”的三分法。 〔１〕

总的来说，胡塞尔关于意向性理论的思想以及以上的三分模式可以用史

密斯和麦金泰尔图示表达如下：（ＨＩ，１４３）

〔２〕

这个模式可以被简单地如此表示：

意向活动 （Ｎｏｅｓｉｓ）－Ｎｏｅｍａ（意义）→ ［对象］。

自然，以上的论述主要是弗雷格式解读关于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概念的

解释。根据这种解读，意向相关项和弗雷格式的涵义是类似的，正是 “通过”

它，意向行为才指向与自身和意向相关项不同的对象。

对于他们来说，胡塞尔的 “对象”概念和弗雷格式的 “意谓”概念也有不

言而喻的平行关系。这就是说，和涵义一样，意向相关项可以不 “对应”任何

对象，如果它对应对象的话，那它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对象。它们的关系就类

似 “指称”关系。弗勒斯达尔写道：“我当然也认为弗雷格的意谓概念和胡塞尔

的意向对象概念有紧密的平行关系。” 〔３〕麦金泰尔也说过：“胡塞尔当然承认
诸如普通感知等意向活动的满足条件的 ‘实在主义’因素。在这些行为中，

我们将对象意向为物理上实在的，作为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 〔４〕”

我们将会看到，关于意识的对象，以及意识和对象的关系，他们基本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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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勒斯达尔１９９８： “向分析哲学家介绍现象学”，郁振华译，载 《哲学译丛》１９９８年第２
期。江怡教授也注意到了这种三分。参见江怡２００７：“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对话的现实性分析”，

１１。

他们之所以将 “对象”加上括号，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对象对于意向性来说并非那么重
要。而意向对象①可以不存在；②即便存在，也不是意向行为得以指向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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